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适用法定赔偿方法确定

赔偿数额的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 

 

沪高法[2010]267 号 

市第一、第二中级法院，浦东新区法院、黄浦区法院、杨浦区法院、卢湾区法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适用法定赔偿方法确定

赔偿数额的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业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2010

年第 18 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

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民三庭。 

     附：《关于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适用法定赔偿方法确定赔偿数额的若干

问题的意见（试行）》 

二 O一 O年八月十日 

关于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适用法定赔偿方法确定赔偿数额的若干问题的意见（试

行） 

沪高法[2010]267 号 

为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依法公平、合理地确定法定赔偿数额，统一执法标准，

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结合我市审判工作实际，现对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法定赔偿数额的若干问题提

出如下意见，请参照执行。 

一、适用法定赔偿的范围、原则与基本要求 



1、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方可

适用法定赔偿方法： 

（1）根据案件现有证据，难以确定权利人损失数额、侵权人非法获利； 

（2）经法院释明，权利人明确请求法院适用法定赔偿方法确定侵权损害赔偿

数额，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权利人损失、侵权人非法获利。 

对于难以证明权利人受损或者侵权人非法获利的具体数额，但有证据证明前述

数额确已超过法定赔偿最高限额的，不应适用法定赔偿方法，而应综合全案的证

据情况，在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以上合理确定赔偿数额。 

2、适用法定赔偿方法确定的赔偿数额应公平合理，确保权利人损失获得充分

赔偿。 

3、适用法定赔偿方法确定赔偿数额时，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判决中分析和

阐明权利价值、侵权情节、侵权恶意、侵权损害后果等方面具体情形与确定赔偿

数额之间的联系。 

4、适用法定赔偿方法确定赔偿数额时，判决赔偿数额既应当保持同类案件之

间的赔偿尺度协调，又应考虑不同案件之间的案情差异。 

二、适用法定赔偿方法确定赔偿数额的酌定因素 

5、适用法定赔偿方法确定赔偿数额时，一般综合以下因素酌定赔偿数额： 

（1）被侵犯知识产权的权利价值； 

（2）侵权情节； 

（3）侵权损害后果； 

（4）侵权人过错程度； 



（5）其他应予考虑的因素。 

6、著作权侵权诉讼中，可根据以下因素衡量著作权权利价值： 

（1）作品的类型、独创性程度、创作投入、创作难度、创作周期、知名度、

市场价值、获奖情况； 

（2）侵权行为发生时的合理转让价格、合理许可费用、行业内的通常许可使

用费或者国家规定的有关使用费标准； 

（3）行业稿酬标准； 

（4）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许可使用费； 

（5）其他可以衡量著作权权利价值的因素。 

7、商标侵权诉讼中，可根据以下因素衡量商标权权利价值： 

（1）商标知名度、商标显著性； 

（2）商标的商业声誉； 

（3）商标估值、设计成本、广告投入、价值培育投入、市场开拓成本； 

（4）商标实际使用状况与收益； 

（5）侵权行为发生时的合理转让价格、合理许可费用； 

（6）商标使用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 

（7）其他可以衡量商标权权利价值的因素。 

8、专利侵权诉讼中，可根据以下因素衡量专利权权利价值： 



（1）专利技术创造性、专利设计显著性； 

（2）专利技术研发成本、实施情况； 

（3）侵权行为发生时的合理转让价格、合理许可费用； 

（4）专利使用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 

（5）市场上同类产品的平均利润； 

（6）其他可以衡量专利权权利价值的因素。 

9、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可根据以下因素衡量侵权情节： 

（1）侵权行为方式，可区别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生产过程中的侵权与销售

过程中的侵权； 

（2）侵权产品生产与销售规模、侵权作品传播范围； 

（3）侵权行为持续时间； 

（4）侵权次数，初次侵权或重复侵权； 

（5）侵权行为的组织化程度； 

（6）权利人发出侵权警告后侵权人的行为表现； 

（7）其他可以衡量侵权情节的因素。 

10、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可根据侵权行为对权利人商业利润、商业声誉、社

会评价的影响等衡量侵权损害后果。 

11、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因判决停止侵权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严重损

害第三人利益而不判决停止侵权的，赔偿数额应当高于判决停止侵权的同类案件。 



三、合理开支的确定 

12、适用法定赔偿，应分别计算损失赔偿数额与权利人为维权而支付的合理开

支数额，法院应当审查维权开支的真实性、关联性、必要性和合理性。 

13、合理开支包括： 

（1）公证费、认证费； 

（2）符合司法行政部门规定的律师费； 

（3）调查、取证费； 

（4）翻译费； 

（5）其他为制止侵权、消除影响而支付的合理费用。 

14、权利人主张为制止侵权行为、消除影响而支付的合理费用，应当提交相关

的合同和已经实际支付的凭证。该合理费用在其他相关联的案件中已获得赔偿的，

不再重复计算。 

15、权利人主张律师费用的，可以参考司法行政部门规定的律师收费标准、实

际判赔额与请求赔偿额、案件的复杂程度等因素合理酌定。 

四、侵犯著作权案件中赔偿数额的确定 

16、侵犯文字、美术、摄影等作品著作权的，可以在国家规定的稿酬标准的 2

至 5倍范围内确定法定赔偿额，文字作品不足千字的以千字计算。著作权人能证

明其作品能获得更高稿酬，应予支持。 

17、以网络方式传播文字、美术、摄影等作品侵犯著作权的，参考作品许可费、

作品知名度、侵权网站经营规模、传播范围、侵权作品点击次数等因素来确定赔

偿数额。 



18、以网络传播的方式传播影视作品侵犯著作权的，应考虑主张权利的原告取

得版权的对价，作品知名度，上映档期，网站传播时间与影视作品公映的时间之

间的间隔，侵权网站的经营规模、传播范围，涉案作品的网上点击次数等因素。 

19、在互联网上传播侵权作品的，赔偿数额一般应高于在局域网上传播侵权作

品的行为。 

20、侵犯商业应用范围较广或者商业价值较高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赔偿数

额应当高于侵犯一般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行为。 

21、软件最终用户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被判停止侵权的，可以参考正版软

件市场销售价格确定赔偿数额，根据侵权用户实际侵权使用时间，计算侵权赔偿

数额。 

五、侵犯商标权案件中赔偿数额的确定 

22、权利人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未实际投入商业使用的，不以侵权人的获利确

定赔偿数额，如果权利人确有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的，可酌情予以支持。 

23、注册商标已构成商标法规定的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情形的，可以仅判决赔偿

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不支持权利人要求损害赔偿的请求。 

六、侵犯专利权案件中赔偿数额的确定 

24、侵犯专利权案件中，可以区分被侵犯专利系外观设计、实用新型或者发明

专利而确定赔偿数额。 

25、同一产品既构成侵犯专利权，又构成侵犯其他权利的，不应重复计赔，在

确定侵犯专利权获得利益时应扣除因侵犯其他权利获得的利益。 

26、侵犯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系另一产品的零部件的，可根据该零部

件本身的价值及其在实现成品利润中的作用等因素合理确定赔偿数额。 



27、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为包装物的，可根据包装物本身的价值及其在

实现被包装产品利润中的作用等因素合理确定赔偿数额。 

七、反不正当竞争纠纷中赔偿数额的确定 

28、确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损害赔偿额，可以

参照确定侵犯专利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确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

九条、第十四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损害赔偿额，可以参照确定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 

29、因侵权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公开的，应当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确

定损害赔偿额。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根据其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

的收益、可得利益、可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等因素确定，权利人或法院委托的评

估机构的估价可以作为法院判决的参考。 

30、因散布虚假信息，损害不特定多数同业经营者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而引发

的诉讼，应当考虑存在其他受害人等因素合理确定赔偿数额。 

八、其他 

31、本意见如与相关法律规定或者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相冲突，以法律或

者司法解释的规定为准。 

32、本意见自 2010 年 8 月 20 日起试行。 

 


